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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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为已建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提供管理保障，负责南昌市城区段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二、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
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继续做好防汛排涝工作，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加强工程管理，继续做好所辖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巡查、环境卫生、水面保洁等日常管理工作。（3）朝阳二号电排站新建及附属工程计划在2021年开工建设。（4）新洲闸拆除重建工程计划在2021年完成立项可研。
三、部门基本情况
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是全额补助事业单位，编制人数24人，实有人数19人。
第二部分   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2021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1年市我处收入预算总额为830.41万元，比上年增加119.82万元，增长16.9%。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96.82万元，上年结转（结余）333.59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1年我处支出预算总额为830.41万元，比上年增加119.82万元，增长16.9%。
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638.80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400.82万元、日常公用支出233.9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05万元；项目支出191.61万元，包括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191.61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8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4.92万元；农林水支出738.5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3.15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400.8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8.3%；商品和服务支出205.6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4.8%； 对个人和家庭的助补4.0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5%； 基本公用经费综合定额28.3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4%；项目支出191.6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3.0%。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我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496.82万元，较上年增加42.12万元，增长9.3%。具体支出情况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4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3%；农林水事务442.2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9.0%；住房保障支出33.1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6.7%。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我处无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
[bookmark: OLE_LINK4]（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为205.63万元。较上年增加197.78万元，增长252.0%。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其他资金上年结余列入商品服务支出中。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处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58.28万元。其中，货物预算18万元，工程预算37.28万元，服务预算3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2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2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
2021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
（八）预算绩效情况
2021年我处一级项目1个，具体为：
南昌市赣东管理处政府批复计划外用工经费：保障计划外用工人员经费，保障单位业务开展。
1、项目概述：为切实履行好对新增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保障单位的正常运转，确保我市城区防洪排涝安全。市人保局审批同意我处使用计划外用工17人。
2、实施主体：南昌市赣东大堤城区防洪排涝工程管理处
3、实施周期：2021-01-01至2021-12-31
4、年度预算安排：58.14万元
5、绩效目标和指标：
数量指标：计划外用工人数为批复数17人
质量指标：遵循计划外用工规章制度
时效指标：每月工资及时发放
成本指标：工资总额支出大于等于58.14万元
[bookmark: _GoBack]经济效益指标：保障计划外用工工作经费
社会效益指标：保障工作正常开展
满意度指标：调查问卷满意度大于等于95.0％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本部门“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5.2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与上年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0万元，与上年无变化。
（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2万元，与上年无变化。
（四）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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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1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0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五）城乡社区支出（类）其他城乡社区支出（款）其他城乡社区支出（项）：反映政府用于其他城乡社区事务方面的支出。
（六）农林水支出（类）水利（款）防汛（项）：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中用于水利方面的防汛业务支出。
（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反映政府在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八）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政府在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